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14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分項計畫：高教深耕計畫分項5.2 

二.活動主題：生關科教師殯葬實務增能、專題研習暨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三.活動地點：仁德醫專圖書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四.活動內容:  

(一).活動時間:114年6月15日 (日)8:00—17:00 

(二) 活動主題: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與中華殯葬教育學會共同辦理「教師專業實務

殯葬與教育研習會暨學術研討會」，提升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強化產學鏈結，熟習殯葬產業多元跨領

域實務發展、研習會主題如下﹕1.殯葬教育議題；殯葬文化；殯葬與宗教議題；生命教育。 

(二).活動目標 

1.促進殯葬專業與其相關領域之學術交流。 

2.使國人認識殯葬教育現況、趨勢，產業界對於殯葬評鑑推動的看法，潛在危機及因應之道。    

(三)研習活動議程



議程表   仁德醫專圖書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6/15(週日) 

時  間 議  程 

8:00~8:30 報到/領取資料 

8:30~9:00 

主持人黃柏翔教授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長) 

開幕式  貴賓致詞 

 

9:00-10:00 

專題講座(一) 主講教授 主持人 

馬來西亞華人殯葬歷史之當代

啓發 

王琛發 教授 

(馬來西亞韓江傳媒大學特聘教授) 

尉遲淦 

理事長 

10:00-11:00 

專題講座(二) 主講教授 主持人 

天地人我:殯葬與服務的新面

向 

高柏園教授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客座

教授兼代理所長) 

邱達能 

博士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00-12:00 

專題講座(三) 主講教授 主持人 

殯葬與服務的關係 

尉遲淦教授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大學殯葬事業管

理研究所) 

邱達能 

博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王夫子 教授 

(硅湖職業技術學院殯儀

産業學院教授) 

殯葬人的“術”與“道” 

 

尉遲淦教授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

大學殯葬事業管理研

究所) 

邱達能博士 

(中華殯葬教育學會秘書

長、硅湖職業技術學院

殯儀産業學院客座教授) 

殯葬服務新趨勢  

李慧仁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在嘉義殯儀館以「憶起愛、同

悲欣」進行社會實踐培養送行

者 
邱達能博士 

(中華殯葬教育學會

秘書長、硅湖職業技

術學院殯儀産業學院

客座教授) 

 

林龍溢助理教授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生關科) 

以行動研究法探究學生專業實

踐於安寧療護節慶活動之歷程

與反思—以馬偕專校生命關懷

事業科為例 

李咏絢女士(馬來西亞檳

城州政府非穆斯林事

務、社會事務與社會福

利委員會部長特助) 

檳榔嶼華人公墓政策之研究 



 

范班超講師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生命關懷事業科) 

寵物生命紀念業服務人員職能

導向課程發展 

李慧仁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許博雄理事長(中華
生命文化産業發展學
會、哥斯大黎加聖荷
西大學殯葬事業管理
研究所助理教授) 

殯葬服務失誤補救之問題探討 

陳義廣講師 

(前玄奘大學法律學
系兼任講師) 

殯葬服務在高齡産業中之運用

與發展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40 

發表人 題目 主持人/與談人 

譚湘琴講師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大學

殯葬事業管理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殯葬服務與臨終助念的關
係 
 

林龍溢助理教授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生關科) 洪如諭講師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大學

殯葬事業管理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殯葬服務與悲傷輔導的關
係 

林冠伶講師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大學

殯葬事業管理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殯葬服務中的專業人才培
訓問題 
 

李佳諭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系) 
杉田佳世乃(東吳大學仁

德醫專生命關懷事業科

在職生) 

透過香港電影《破・地
獄》探討道教殯葬文化 
— 以香港與臺灣的比較
為中心— 

徐焱 

(硅湖職業技術學院殯儀

産業學院) 

從平江岳陽喪葬看喪祭禮
嬗變 王慧芬助理教授(仁

德醫專生關科主任) 
梁千千 潘夢晨(硅湖職業

技術學院殯儀産業學院) 

不同階層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差

別及其對殯儀教育的影響 

16:40-17:00 綜合座談會 

17:00 賦歸 

 

  



 

五.活動花絮 

執行單位：生關科 活動日期：114年6月15日 

參加人數：110 對應 SDGs 指標：4.優質教育5.性別平等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研習會現場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學術交流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研習會現場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學術交流 

  

拍照日期：114/6/15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研習會現場 照片說明：學術交流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研習會現場 

拍照日期：114/6/15 

照片說明：學術交流 

 

一 成效分析(需含有以下之分析資料，200字以上)： 

※質化分析(1~4項至少選填二項，5及6項務必填寫)：（格式：字體12，固定行高18點） 

1.助益於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增進對於殯葬文化、設施使用的體驗與認識。藉由殯葬實務研

習活動，讓產學雙方能建構長期延續之教育夥伴關係，深耕科系產業連結鏈的連結。 

2.教師實務增能效益—增進教師對於殯葬教育的了解，促進產官學交流契機增進政府機關對於

相關專業教育課程的改善。 

3.生命教育創新教學增能與推動生命教育 

 

 

※量化分析，不可僅寫滿意度調查結果（*必填，再選填一項[其他不算]）： 

*參與人數：110 *學習及能力提升人數： 取得證照張數： 

*可融入的課程數： 課程名稱：殯葬禮儀  /  殯葬生死觀  /  殯葬管理 

產出作品 
件數： 

產出教案 
件數： 

作品名稱：  教案名稱： 

與校外單位合作數：6 合作單位名稱：中華殯葬教育學會/馬來西亞甲州生命關懷

教育學會/中華殯葬禮儀協會/中華禮儀師協會 /台北市葬儀

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量化成果： 

1.114/6/15辦生關科教師專業實務研習—殯葬與服務國際研討會參與教師與外賓人共

計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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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生關科教師專業實務研習活動 

會 議 記 錄  

尉遲淦老師: 

就目前的殯葬服務而言，生者才是服務的主要對象，而亡者只是一個等待被處理的遺體。如

今，它之所以能夠被人們用殯葬服務來處理，純粹是來自於家屬的需求，與它本身無關。既

然如此，那麼我們又何必用殯葬服務來處理遺體？倒不如乾脆恢復遺體的物質性，改採廢棄

物的方式來處理。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處理不合適，那麼就必須重新思考此一服務對象的認

知有沒有問題？為了確定此一認知的答案，我們就不能只停留在殯葬服務的對象上，而要回

到整個殯葬業是怎樣的一種服務業的問題上？當我們回到此一問題時，自然就會問到殯葬與

服務的關係問題。因此，本文在探討時就以「殯葬與服務的關係」作為探討的主題。 對於

上述主題，本文依序分從六個部分加以探討：第一個部分就是探討前言的問題；第二個部分

就是探討殯葬業是一種怎麼樣的服務業的問題；第三個部分就是探討上述服務業認知所產生

的問題為何的問題；第四個部分就是探討上述問題解決的可能性的問題；第五個部分就是探

討殯葬業在服務業中主體性的建立的問題；第六個部分就是探討結論的問題。在上述六個部

分的探討下，我們就知道殯葬與服務的關係問題應如何解答較為合適？以下，我們進一步說

明本文探討的成果。在此，本文第一個探討的成果就是殯葬業成為服務業的一員以後，它就

依循服務業的規定成為與生者需求滿足有關的服務；第二個探討的成果就是此一依循主要是

受到服務業背後所依據的科學認知的影響，認為人死後就不再擁有生命的存在；第三個探討

的成果就是殯葬服務的存在不是來自於生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來自於亡者死亡的需求。既然

是亡者死亡的需求，那麼依照服務業決定服務對象的邏輯，亡者才是服務的主角而不應該是

生者；第四個探討的成果就是在亡者才是殯葬服務的對象確立之後，殯葬業在服務業中就不

再屬於一般的服務業，而成為具有自身主體性的特殊服務業。 

林龍溢老師: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探討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學生於安寧療護節慶活動中

的專業實踐歷程與反思，聚焦於「馬偕安寧335599愛長久」系列活動。研究問題在於：學生

如何將安寧療護理論與生命教育理念，透過節慶文化活動有效轉化為實務服務？在推動過程

中，面臨哪些專業落差、設計困境與推廣挑戰？本研究目的在於解析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的

整合機制，並檢視文化回應教學於安寧教育中的成效。 

    研究方法採協作型行動研究，依Kemmis等人（2014）「計畫－行動－觀察－反思」循環，

於2024年執行兩次行動方案。研究場域為淡水馬偕醫院福音廣場，延伸至馬偕專校教室與社

區據點，參與者包括跨科系學生、教師、醫護人員、社區民眾與合作機構。資料蒐集採用參

與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與問卷調查，並以民族誌方法記錄活動細節，三角檢證多元資

料來源。研究發現，學生在節慶活動中將香包 DIY、菊花茶、重陽糕等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安

寧療護宣導與健康促進，提升民眾參與度與認知深度。跨科系協作與社區資源整合有助於學

生專業實踐能力與同理心的提升，然而在高齡友善設計與科技應用（如 AR 臨終體驗）上仍

有待優化。活動後問卷顯示，民眾對全人關懷理念的認知正確率，以及學生生命關懷專業能

力皆有提升。學生反思札記顯示，專業認同轉變歷經「文化符碼解構—情境體現—社區實踐

反思」三階段。本研究證實，行動研究法有助於動態調整活動設計，促進理論與實務的整合，

並提出「節慶導向生命教育實踐框架」與高齡友善科技教案等具體建議。此模式不僅深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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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專業成長，也為台灣安寧療護推廣與善終文化扎根提供可行典範。 

范班超老師 

自民國84(1995)年全台灣第一家寵物焚化納骨堂於新北市(前台北縣)深坑鄉創立，台北市政

府於96(2007)年首創全台第ㄧ個寵物灑葬區。寵物生命紀念業已經將近30年的存在事實，寵

物死亡歷經廢棄物清理轉變為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的專責處理。業者亦從傳統視寵物殯葬

的非法身分演變成寵物生命紀念業的合法規範。隨著現代人逐漸把寵物視為親人對待，加上

寵物畜養量有逐年提升的趨勢，有生便有死，因此造就寵物生命紀念業也隨之越來越興盛，

寵物生命紀念業是近年來逐漸崛起的行業。 

102年1月行政院農委會第247期「農政與農情」畜牧處湯夢汎技正發表文章「近年來臺灣寵

物產業發展情形及相關管理措施」有關寵物生命紀念服務業管理措施……」，寵物生命紀念

業的名稱經農業部正式取代寵物殯葬，經濟部商業司於2023年1月19日公告新增「JZ99190寵

物生命紀念業」營業項目。寵物生命紀念業正式完整地出現在國人面前，而隨著行業別受到

官方的認可，專業從業人員的投入也受到重視，寵物生命紀念業從業人員經由勞動部人力發

展署職能導向課程的認證機制，也成為業者晉用選材的途徑。 

邱達能老師 

當殯葬業成為服務業的一員時，殯葬業在服務的認知上就必須滿足服務業的要求。那麼，服

務業對於服務對象的認知為何？就上述的探討得知，服務業的服務對象是以生者為主。由於

服務的對象是生者，那麼在服務上就必須以生者的要求為主。只要能夠滿足生者的要求，那

麼生者對於服務就不會有意見，也就不會服務提出批評與投訴。倘若所提供的服務不能讓生

者覺得滿意，那麼生者就會有意見，對於所提供的服務就會提出批評與投訴。所以，為了避

免在服務時遭受批評與投訴，我們在提供服務時就必須注意生者需求的滿足。一但達成此一

目的，那麼我們的服務就不會有出現問題。 

可是，服務業為何會以生者作為對象？表面看來，服務業之所以以生者作為對象，主要是生

者對於服務的提供會有意見。不僅如此，在有意見之餘，他們還會採取行動，如批評與投訴。

對提供服務的服務業而言，單純的意見它未必會在意。因為，單純的意見不會產生任何實質

的負面影響。然而，批評與投訴就會有作用，它會影響提供服務的服務業的商業聲譽，使其

商業聲譽受損。在嚴重的時候，此一商業聲譽的受損不只是名譽上的受損，更涉及到後續客

源的部分，使原先可能成為客戶的客源產生變化不再成為客戶。對提供服務的服務業而言，

此一變化就會影響此一服務業的發展。所以，為了避免此一負面的影響，使得在提供服務的

服務業不得不在意生者所提供的意見。 如果從影響服務業客源的角度來看，那麼對於服務

業在服務對象的選擇上為何會以生者為主就可以有個合理的說明。不過，此一合理的說明是

針對服務業而言，與殯葬業並不相同。之所以不相同，其中的問題就出在殯葬業所服務的對

象雖然是生者，其實是亡者。如果不是亡者死了，那麼此一服務的作為就不可能存在。如果

要使此一服務的作為存在，那麼就不能不以亡者的死亡作為前提。當我們以亡者的死亡作為

前提時，那不就明白表示此一服務作為的產生就在於為了滿足亡者的需求？既然是以滿足亡

者的需求為主，那麼在服務對象的決定上不就應該以亡者為主，為何到了服務業的階段反而

轉成以生者為主？對於此一轉變，我們如果沒有給予合理的說明，那就表示此一轉變純粹只

是為了因應社會的要求，並非殯葬業本身就一定非如此不可。 

李慧仁老師 

從今天的殯葬服務執行情形來看，我們不得不說殯葬服務的主要對象就是生者。但是，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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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是跟隨西方的說法，並未深入西方的說法，得知西方如此說的背後依

據。一但我們深入西方說法的背後，就會知道此一說法背後的依據就是科學。在科學認知的

影響下，經驗成為判斷的標準。凡是可以被經驗到的就是存在，凡是經驗不到的就不存在。

問題是，以經驗作為判斷標準的科學說法是否就是絕對真理？在沒有深入反思之前，我們都

不能下一個定論。如果我們想要下一個定論，那麼就必須基於知識的要求找出相關合理的證

據。當我們確實找到此一合理的證據，那麼此一定論才能下得合理而不會遭受質疑。 

    那麼，上述有關的科學說法是否合理？在經過反思之後，我們發現其中含藏著問題。對科

學而言，經驗就是判斷事物存在與否的標準。如果科學要成為絕對的標準，那麼它就必須滿

足此一要求，使其也能夠符合此一經驗的要求。不過，當我們將此一要求用在科學標準時，

就會發現科學標準是有問題的。的確，在經驗範圍以內它確實沒有問題。可是，一但超越了

經驗的範圍，那麼它就顯得十分無力，完全無法提供有用的協助。在此一情形下，它唯一能

夠做的事情就是承認自身的侷限，不再對超越經驗的存在做出任何的判斷，認為人死後是有

生命或無生命？當它僅止於經驗的範圍，那麼它不但可以維持它的真理地位，也不會為自己

的真理地位帶來負面的影響。 

    在確認科學的標準只適用於經驗的範圍以後，我們就可以在殯葬服務中為禮俗與宗教保留

應有的地位。當禮俗與宗教成為殯葬服務的內容之一時，有關殯葬服務的存在目的在於滿足

亡者的需求，就不再是一句空話，也可以產生其可能的作用。對殯葬服務而言，它就不用再

侷限於生者而可以回歸亡者，恢復亡者在殯葬服務中的主角地位，表示殯葬服務的存在其實

是為了亡者，與生者無關。就算要與生者有關，生者也只是配角，不應該取代亡者成為主角。

在肯定殯葬服務是以亡者為主之後，我們在殯葬業與服務業的關係問題上就可以得到一個確

切的答案，就是殯葬業雖然是服務業的一員，卻有其獨特的地位，具有其自身的主體性。 


